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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拉特前旗第十一届“旗长杯”校园足球
联赛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
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
二、承办单位   
乌拉特前旗教育局  
乌拉特前旗文体旅游广电局
三、协办单位
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小学
四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小学男子、女子甲组、中学男子甲组联赛比赛时间：2026年3月18日—2026年3月22日
小学男子、女子甲组、中学男子乙组联赛比赛时间：2026年10月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）
比赛地点：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小学
五、办赛形式和分组
小学组联赛第一阶段分组循环，第二阶段交叉淘汰。中学组的比赛形式视报名情况而定。
六、运动员资格及参赛条件
1．参赛单位为全旗各中小学。
2．各参赛队均以该队所在学校为参赛队名称，且该队所有运动员必须为同一所学校且具有正式学籍的在籍在校生。
3.参赛运动员高中组须为2007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初中甲组须为2010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初中乙组须为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小学甲组为2013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小学乙组为2014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并具有二代居民身份证。
七、参加办法
1．各代表队设总领队和副总领队各1名，分别由分管校长和体卫艺主任担任。
2．中学组每支球队限报运动员20人，小学组限报15人。
3．各学校统一为所有参赛球员购买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（费用由各学校自行负责），参赛队员必须提供旗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材料。
八、竞赛办法
1．比赛采用中国足球协会审定的最新《足球竞赛规则》。
2．小学联赛比赛用球为4号球，初中、高中联赛比赛用球为5号球，比赛用鞋为TF碎钉或MG软胶钉足球鞋，场上球员必须佩带护腿板。比赛服装每队必须有两套不同颜色（深、浅）的赛服，守门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。比赛服装的号码（上衣背后高25厘米，短裤右腿前高10厘米）必须与运动员报名单所填号码相符。无号、重号、号码不清不得上场比赛。场上队长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。各参赛单位自备一面校旗。
    3．小学联赛采取8人赛制，比赛时间为60分钟，其中上下半场各30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。初中、高中联赛采取11人赛制，初中联赛比赛时间为80分钟，其中上下半场各40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，高中联赛比赛时间为80分钟，其中上下半场各40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，含换人和伤停等所占时间。
九、计分办法
1.每场比赛均决出胜负，规定时间内决出胜负者，胜队得 3分，负队得 0 分；规定时间比赛结束时出现平局，以球点球决出胜负者，胜队得 2 分，负队得 1分；
2.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按下列顺序排列名次
（1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（2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（3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（4）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（5）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（6）如仍相等，则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。
十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1．各组别参赛队按积分取前三名（高中组取第一名）,对获奖教练员进行现金奖励，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。
2．本次比赛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、“优秀裁判员”、“优秀教练员”和“优秀工作人员”等奖项。
十一、资格审查
1．比赛将严格按照规程对参赛运动队进行资格审查，对违反资格规定、比赛纪律的运动队（员）及其所在单位的处罚，将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》中有关条款执行。
2．赛前将召开领队、教练联席会议，并对各队报名情况进行确认。
3．凡出现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或违反比赛规定的球队，经核实确认后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停赛、罚款、通报批评、取消比赛成绩、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等处罚，对情节特别严重者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十二、报名与报到
1．报名：各参赛队必须按要求逐项填写报名表、同时报送电子版（qqjyjtwyg@163.com），参赛运动员必须报送电子学籍一份，每人准备2张二寸免冠彩照（同一底版）。以上材料各学校于2025年3月13日前报送（只报送甲组的材料，乙组材料上报时间另行通知）乌拉特前旗教育局体卫艺股（902室），一经上报，不得更改。
2．裁判员、领队、教练员联席会议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十三、经费
1．参赛队费用自理。
2．在比赛期间，如发现违规事件，将视情节轻重，由比赛主办方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中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》予以处罚。
十四、裁判员选派
本次比赛裁判员由教育局从各学校选聘。
十五、其他
本《规程》解释权属乌拉特前旗教育局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
















